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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校際合作，充分利用師資

與設備，便利學生修習他校開設之課程，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

八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及本校學則第十二條訂定

「國立嘉義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立學院所開授之課程為範圍，

並以選讀原就讀學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學生校際選修他校課程，每學期學分數以不超過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數之三分之一為原則(延修生或研究生得以除外)。

選課日期應於每學期本校選課期間至加退選截止日期內辦理

完成選課手續，逾期不受理。學生選修外校課程之學分數中，

可被計入各系所畢業所須之學分數由各系所認定。 

第四條 校際選課學生辦理選課及繳費手續如下： 

(一)本校學生：持校際選課申請單先經各系簽章及教務處核可

後，依他校校際選課之規定辦理選課手續。申請核准後，

正本繳交外校存查，影本一份送本校教務處登記選課，一

份學生留存。 

(二)外校學生：需持校際選課申請單經原校各系及教務處核可

簽章，再送本校教務處辦理選課手續。申請核准後正本繳

回本校教務處登錄選課及存查，影本一份學生留存，一份

由學生送回原就讀學校教務處存查。 

校際選課學生如未按照本校規定完成選課登記手續者，其成績

不予承認。 

第五條 本校得向他校校際選課學生收取學分費、實習費、電腦網路使



用費及材料費等費用。(實習費以鐘點計) 

第六條 他校學生依規定辦理選課後，除開課人數不足停開外，不得要

求辦理退選、退費。 

第七條 他校至本校校際選課學生成績考查，均依照本校學則及學生成

績處理要點相關規定辦理。學生對成績如有疑義，應於次學期

開學前一週內填具「校際選課學生成績複查申請表」提請複查；

複查後仍有疑義者，由教務處召集學生及授課教師專案處理。 

第八條 本校接受他校學生選課，應於每學期結束後，將選課學生成績

單寄送其原肄業學校。 

第九條 暑修之校際選課，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要點」之相關規

定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 


